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济宁学院院长办公室文件

济院办〔2013〕5 号________________

关于转发教务处

《关于开展课堂教学检查活动的通知》的

通 知

各教学单位：

为进一步加强课堂教学管理，规范课堂教学秩序，全面提

高课堂教学质量，经学校研究，决定本学期全面开展课堂教学

检查活动。现将教务处《关于开展课堂教学检查活动的通知》

转发给你们，望遵照执行。

济宁学院院长办公室

二〇一三年四月七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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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开展课堂教学检查活动的通知

各教学单位：

为进一步加强课堂教学管理，规范课堂教学秩序，全面提

高课堂教学质量，经研究决定本学期全面开展课堂教学检查活

动。有关事项现通知如下：

一、活动开展的目的

本次课堂教学大检查旨在进一步规范教学秩序，全面加强

课堂教学过程的监督管理，强化教风学风建设，保证课堂教学

环节达到规范化建设要求，促进教学质量的全面提高，为我校

圆满通过教学评估打下坚实基础。

二、活动开展的形式与时间安排

本次课堂教学检查主要通过听课的形式进行，以教学单位

自查为主，学校组织检查组随机抽查。时间自 4 月 8 日开始至 6

月 14 日结束。

三、检查对象与内容

检查对象为本学期所有承担课堂教学任务的教师的课堂教

学（含各类实践课程）。

检查内容主要包括：

1.对教师课堂教学检查：包括是否按课表安排上课、是否

符合授课进度；有无迟到、提前下课、私自调课、停课或调换

教室等情况；上课教学资料准备是否齐备；课堂秩序、教师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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神风貌、教学效果是否良好。

2.对学生课堂纪律检查：包括学生出勤、课堂纪律、听课

状况等。

3.对教室卫生检查：重点检查各教室和相关教学设施的卫

生及使用情况。

四、活动要求

1.各教学单位要高度重视课堂教学工作，成立由系（部）

主任为组长的课堂教学检查小组，组织教师认真学习《济宁学

院关于全面实施教学质量监控与保障体系的通知》（济院政字

〔2012〕28 号）《济宁学院教师教学工作规范》（济院政字〔2009〕

162 号）《济宁学院学生学籍管理实施细则》（济院政字〔2009〕

164 号）等文件，严格按照文件精神和要求，精心组织各个教学

环节的检查，对本单位所有任课教师的课堂教学规范化情况进

行自查自评。

2.各教学单位组织本单位全体教师，扎实开展备课研讨和

听课评课活动，按《照济宁学院教师教学质量评价办法》（ 济

院政字〔2012〕87 号）的评价标准和要求对本单位对全体教师

的课堂教学进行量化打分，对本单位的课堂教学情况进行综合

分析评价。活动中要注重发挥优秀教师的示范带动作用，力求

使每一位教师的课堂教学水平达到评估要求。

3.各教学单位在检查过程中，要按照实际情况做好检查记

录，填写“济宁学院课堂教学检查记录表”（见附件），并对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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现的问题及时反馈和处理。对在自查中发现的问题要整理汇总，

并于 6 月 14 日前以书面形式连同整改意见报送教务处。教务处

在检查结束后汇总各教学单位提交的材料，对检查发现的问题

进行总结和通报。

4.对检（抽）查中发现的迟到、早退、旷课、私自调课、

学生出勤率严重偏低、违反教学规范、上课秩序不良等情况，

经查实无正当理由者，将依据学校相关教学管理规定和教学事

故认定办法对当事人进行处理。

济宁学院教务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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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
济宁学院课堂教学检查记录表
20 —20 学年第 学期 时间： 年 月 日 第 节

开课单位 授课教师

课程名称 授课题目

教室位置 楼 区 房间

学生信息 系 专业 级 班

学生出勤情况 应到 人 实到 人 出勤率 % 迟到 人 早退 人

检查人信息 姓名 单位

序号 重点检查内容 优 良 中 差

1 课堂考勤

2 课堂纪律

3 课堂礼仪

4 课堂氛围

5 课堂环境

总 体 评 价

课

堂

整

体

情

况

值得

肯定

的

地方

问题

和

不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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济宁学院院长办公室 2013 年 4 月 7日印发


